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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調查紀要 

1.1 事故事件摘要 

111 年 8 月 26 日上午 5 時許，臺灣鐵路管理局(以下簡稱臺鐵局)，試運

轉列車第 8652 次(臺東~大武)於金崙站撞擊施工器具，致使該編組氣軔洩漏

無法行車；該未撤離出軌道施工器具為臺鐵局工程案施工廠商所有。 

其後臺東機務段派單機車將故障列車迴送檢修，路線經工、電人員確認

無礙後恢復正常行車。 

1.2 調查依據 

一、 鐵路法第 56 條之 6 第 2 項 

非屬運輸事故調查法所認定重大運輸事故之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交

通部鐵道局認有必要者，得就其事實及原因進行調查。 

二、 交通部鐵道局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小組作業要點第五條 

調查小組調查行車事故事件之方式，以審查會議為主，必要時得針對個

案辦理專案調查： 

一、審查會議：以每二個月召開乙次為原則，必要時得臨時召開，由本

局局長擔任主席，邀集委員審查行車事故事件之調查結果及審議

違失事項。鐵路機構應列席報告行車事故事件發生經過及原因，並

接受委員詢問；其經本局辦理專案調查之行車事故事件，由本局報

告之。 

二、專案調查：由本局進行調查，並將調查結果提報審查會議，本局得

視個案需要，選派委員或聘請專案委員若干人參與。 

本事故事件調查依據交通部鐵道局(以下簡稱本局)鐵路行車事故事件

調查作業要點第五條，以審查會議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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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調查過程 

111 年 8 月 26 日 
6 時 43 分，本局鐵路行車事故事件及運轉變更

通報系統接獲事件通知。 

111 年 9 月 2 日 本局函請臺鐵局提供本案相關資料。 

111 年 10 月 18 日 

臺鐵局函復本局本案相關資料，經審查後函請

臺鐵局列席本局鐵路行車事故調查第 3次會議

報告說明。 

112 年 1 月 7 日 

本局召開鐵路行車事故調查第 3 次會議，臺鐵

局列席報告發生經過及原因，會議審查調查結

果及審議違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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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事故事件發生與經過 

2.1 事故事件說明 

111 年 8 月 26 日 05：58，臺鐵局試運轉列車第 8652 次(臺東~大武、車

號 DR2910+DR2955+DR2909)，行駛出金崙隧道將進入金崙站時，撞擊施工

器具，致使該編組氣軔洩漏無法行車；該未撤離出軌道施工器具為臺鐵局花

蓮電務段主辦工程案施工廠商所有。 

該編組司機員請求救援後，調度員即令封鎖站內第 4 股道，改以第 3、

5 股道行車。11：00 臺東機務段派單機車(車號 R126)將故障列車迴送臺東

機務段檢修，11：20 路線經工、電人員確認無礙後，恢復各股道正常行車。 

2.2 事故事件發生及處置過程 

時間 處置情形 

08/25 

23：20 

23:20 電務人員至金崙車站辦理封鎖，站長告知封鎖開始時

間為 23：45，並會以無線電告知電務人員。 

23：50 
廠商辦理施工前勤前教育暨危害告知宣導與鐵路沿線工程

施工及完工後行車安全檢查事項宣導。 

08/26 

00：10 

金崙站長以無線電話通知電務單位確認封鎖開始，廠商可

以進場施工。 

03：26 廠商聯絡電務人員施工完畢準備離開施工現場。 

03：33 廠商填寫「施工當日收工後安全檢查表」。 

04：00 廠商人員完工離開現場。 

05：10 監造人員(臺東電務分駐所)辦理解除封鎖。 

05：58 
第 8652 次試運轉列車撞擊廠商留置軌道上之附輪工作平台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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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0 工務道班人員協助移除受損附輪工作平台車。 

11：00 臺東機務段派單機車將故障列車迴送臺東機務段檢修。 

11：20 路線經工、電人員確認無礙後，恢復各股道正常行車。 

 

2.3 事故事件影響 

一、人員傷亡：無。 

二、設備受損：部分車下考克、主要及輔助輔排障器、接油盤、渡板、玻璃

等。 

三、運轉延誤：共 1 列(110 車次)/5 分/旅客 1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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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事實發現 

3.1 環境 

一、 天候 

依據中央氣象局宜蘭測站資料，8 月 26 日 6 時之氣溫為 24.9℃，降水

量為 0.0 公厘。 

二、 事故事件現場環境 

事故事件地點位於金崙站，屬臺鐵局南迴線路段。 

表 3-1 事故事件現場環境表 

路線坡度 無 

曲線半徑 無 

路段型態 平面 

周邊環境 車站 

鐵路設施及圍籬之設置 有圍籬，有監視器 

其他 - 

 

3.2 軌道 

本次事故事件區間軌道，與發生原因無相關。 

3.3 號誌 

本次事故事件區間號誌，與發生原因無相關。 

3.4 機車車輛 

本次事故事件機車車輛，與發生原因無相關。 

3.5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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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652 次列車乘務員吳○○與謝○○，經本局系統查核該員業已依規

定取得駕駛執照。本次事故事件行車與運轉人員，與發生原因無相關。 

3.6 規章與程序 

本次事故事件規章與程序，與發生原因無相關。 

3.7 其他 

試運轉列車第 8652 次，行駛出金崙隧道將進入金崙站時，撞擊廠商未

撤離出軌道施工器具，致使該編組氣軔洩漏無法行車。該廠商為臺鐵局「花

蓮電務段轄區北迴花東南迴隧道照明改善工程」案之承攬商，主辦單位為花

蓮電務段，監造單位為臺東電務分駐所，該工程案施工地點於南迴線各隧

道，契約金額約新台幣 250 萬；列車撞擊位置示意圖如圖 3-1，已撞毀台車

照片如圖 3-2，撞擊台車前影像截圖如圖 3-3，試運轉列車部分受損情形如

圖 3-4。 

 

圖 3-1 列車撞擊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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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已撞毀台車圖 

 

 

圖 3-3 撞擊台車前影像截圖 

 

台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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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試運轉列車部分受損情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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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路段最高時速 110 公里/時，依該列車車速表如圖 3-4，當時該車時速

並未超過該事故路段速限。 

 

圖 3-5 列車車速表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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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原因分析 

本章依據所蒐集之相關事實資料研析，經檢視軌道、號誌、機車車輛、

人員、規章與程序，均與本次事件發生原因無相關，廠商未撤離施工器具離

開軌道為肇事主要因素。 

4.1 直接原因 

台車與列車發生衝撞。 

4.2 間接原因 

廠商未撤離施工器具離開軌道。 

4.3 違失事項及處置 

軌道、號誌、機車車輛、人員、規章與程序，均與本次事件發生原因無

相關，事件係因工程案施工人員未落實收工檢查，監造人員未親赴現場確認

收工檢查。 

4.4 監理及鐵路機構改善作為 

本案屬鐵路行車規則第 62 條規定之外物入侵事件，本局於 111 年 9 月

2 日函請臺鐵局提供本案金崙站中央行控紀錄、事故車速紀錄、行車調度無

線電通聯紀錄、人事及事故調查等資料，以利本局釐清案情；臺鐵局於 111

年 10 月 18 日函復本局本案相關資料提供本局審查。經審查，仍有待釐清

補充說明部分，遂請臺鐵局於本局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會議列席說明。 

本局於 112 年 1 月 7 日辦理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第 3 次會議(會議紀

錄如附件 1)，請臺鐵局出席說明發生經過、發生原因及改進作為。 

會中臺鐵局報告說明，事件發生後，花蓮電務段於 111 年 8 月 29 日辦

理該工程案施工協調暨本案檢討會議，並要求監造人員應赴現場確認，並具

填鐵路沿線施工當日收工後安全檢查表留存紀錄。該檢討會議紀錄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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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紀錄載明廠商坦承疏失，臺鐵局要求廠商重新辦理電化鐵路沿線施工安

全教育訓練後始可進場施工。 

本局並於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第 3 次會議中提出應行改進事項，下

章節將詳細說明，以利後續管制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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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改進措施與建議 

本局根據前述事實發現及原因分析，提出 2 項應行改進事項，原則如

下： 

一、應行改進事項：與事故原因直接關聯，且認有不符相關法令規定或鐵路

機構規章程序，或有影響營運、安全或服務之虞，應請鐵路機構改進者。 

二、建議事項：尚無違反法令規定或鐵路機構規章程序，及無影響營運、安

全或服務之虞，惟所提建議可提昇鐵路機構內部管理或服務品質者。 

5.1 應行改進事項 

一、請臺鐵局落實每日施工後收工前之安全檢查，同時建立相關查核機制。 

二、請臺鐵局提供落實精進作業程序納入危害登記冊及安全管理系統之佐

證資料。 

5.2 建議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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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附件 

 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第 3 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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